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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出租房屋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保荐机构”）作为天津

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荣股份”或“公司”）的保荐机构，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就长荣股份全

资子公司此次向关联方出租房屋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4 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资产置

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与关联方天津名轩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轩投

资”）签订了《资产置换协议》，公司置出资产为 Masterwork Machinery Sàrl.100%

股权及深圳市力群印务有限公司 85%股权，置入资产为天津名轩智慧城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轩智慧城”）100%股权，差额由名轩投资向长荣股份以

现金方式补足。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

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目前，上述资产置换事项已完成，鉴于名轩智慧城已成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名轩智慧城在上述资产置换前已与名轩投资及其控股子公司签订的有关房屋

租赁合同构成关联交易。因名轩投资控股子公司数量众多且单个主体发生房屋租

赁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单独披露标准，因此公司以名轩投资作为其控股子公司的

控制主体进行合并披露。 

（二）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总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莉女士持有名轩投资 90%股份，

名轩投资持有天津名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轩置业”）100%股权，名轩

置业持有天津小蜜蜂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蜜蜂物业”）100%股权，

同时李莉担任名轩投资执行董事，公司董事高梅担任名轩投资经理，公司监事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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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担任小蜜蜂物业执行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名

轩投资及其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前述名轩智慧城与名轩投资及其控股子公

司的房屋租赁业务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情况 

2020 年 9 月 24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

公司向关联方出租房屋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莉、高梅回避表决，会

议应参与表决的非关联董事 5 名，此项议案以 5 票赞同，0 票反对，0 票弃权获

得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通过该议案并发表审核意见，关联监事董浩回

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员办理本次交易的

具体事宜。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天津名轩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20113666125942U 

法定代表人 李莉 

注册资本 10,000,000 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北辰区万科新城蝶兰苑 8#204 

成立日期 2007 年 9 月 25 日 

营业期限 2007 年 9 月 25 日至 2027 年 9 月 24 日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对机械制造业投资；五金交电、机电设备、金属材料、建

筑材料、装饰装修材料（瓷砖、地板）、劳保用品批发兼零售；商务

信息咨询；代理房屋买卖；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从事国家法律

法规允许经营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股权结构 

截至目前，名轩投资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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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莉 900 90.00% 

2 裴美英 100 10.00% 

合计 1,000 100.00% 

李莉女士及其母亲裴美英女士分别持有名轩投资 90%和 10%股权，合计持有

名轩投资 100%股权。 

（三）财务情况 

名轩投资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2020 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计 249,273.94 257,816.87 

负债总计 187,253.89 188,612.73 

净资产 62,020.05 69,204.14 

营业总收入 5,055.81 9,449.22 

利润总额 -6,284.72 -10,327.83 

净利润 -6,284.72 -10,412.97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名轩智慧城与名轩投资及其控股子公司已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名轩智

慧城将其位于天津市南开区南门外大街与服装街交口悦府广场 1 号楼的中粮广

场写字楼中部分写字间出租给名轩投资及其控股子公司作日常办公经营场地使

用，租赁期内未征得名轩智慧城同意以及按规定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前不得擅自

改变所租写字间的用途。因名轩投资控股子公司数量众多且单个主体发生房屋租

赁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单独披露标准，因此公司以名轩投资作为其控股子公司的

控制主体进行合并披露。经统计，名轩投资及其控股子公司租用面积共计约

16,733.97 ㎡，根据所属楼层等具体情况租金为每日 3.15-4.20 元/㎡，物业管理费

为每日 0.79-0.95 元/㎡，租期自 2018 年 3 月 9 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止 2-3

年。经统计，上述房屋租赁合同租金及物业管理费用总金额为 83,302,113.04 元；

自名轩智慧城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起始计算，剩余待执行部分涉及的租金及物业

管理费用总金额不超过 18,526,933.42 元。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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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租赁面

积（㎡） 
租期 

租金

（元/

㎡/日） 

年租金

（元） 

物业费

（元/

㎡/日） 

年物业

费（元） 

合同总金

额（元） 

剩余待执

行金额

（元） 

1 
11709.

89 

2018.3.9-20

21.3.8 
4.00 

17,096,

439.40 
0.80 

3,419,2

87.88 

61,547,18

1.84 

11,072,871.

98 

2 172.16 
2019.11.1-2

022.10.31 
3.80 

238,78

5.96 
0.90 

56,554.

56 

886,021.5

6 
646,512.45 

3 
3036.4

8 

2018.10.1-2

021.1.31 
4.20 

4,654,9

23.84 
0.95 

1,052,8

99.44 

13,339,10

4.82 

2,517,697.3

9 

4 263.95 
2019.2.1-20

22.1.31 
4.10 

395,00

1.12 
0.90 

86,707.

56 

1,445,126.

04 
694,188.50 

5 877.39 
2019.3.1-20

22.2.28 
3.15 

1,008,7

79.16 
0.79 

252,99

5.40 

3,785,323.

68 

1,915,131.8

0 

6 674.10 
2020.2.1-20

22.2.28 
3.60 

885,76

7.40 
0.90 

221,44

1.88 

2,299,355.

10 

1,680,531.3

0 

合

计 

16,733.

97 
- - 

24,279,

696.88 
- 

5,089,8

86.72 

83,302,11

3.04 

18,526,933.

42 

注：本表如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汇总数据的差异，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由双方协商确

定，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新增全资子公司名轩智慧城与名轩投资及其控股子公

司已签订的有关房屋租赁合同构成关联交易，为日常经营的需要，上述关联交易

有利于增加名轩智慧城的营业收入，推进公司未来业绩目标的实现，从而提升公

司整体盈利能力。本次交易价格公允，公开、公平、公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当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0 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

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47,391.13 万元（不含

本次交易金额）。 

七、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的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我们已审阅公司提交的有关本次关

联交易的资料，认为本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实际需要，有利于提升公司业绩，交易

价格将根据实际市场价格确定，公平合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亦不会对公司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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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影响。我们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与本次交易有关

联关系的董事应回避表决。 

公司的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我们对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发表了事前认

可意见，该交易符合公司业务实际需要，关联交易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本次关联交易公开、公平、公正，交易价格公允，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议案。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华泰联合证券对前述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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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天津长荣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出租房屋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吴学孔               季李华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2020 年 9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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